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易字第96號
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李佳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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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000000000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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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緝字第22
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李佳華犯侵入住宅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拾月。
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捌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

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　實

李佳華與陳嘉卉為朋友關係，民國110年10月21日唱歌聚會結束

後，李佳華陪同陳嘉卉搭乘計程車，於同日2時20分許，返回陳

嘉卉位於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段0弄00號住家（下稱第1次返

回）。李佳華見陳嘉卉之包包放置在該住家緊鄰門口之門內地

上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於同

日5時11分許，再次返回陳嘉卉住家（下稱第2次返回），推開未

上鎖之門，侵入屋內徒手拿取上開置放在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之

包包，並將包包拿至門外晒衣場翻找，徒手竊取包包內之現金新

臺幣（下同）1萬2,800元，得手後離去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李佳華構成犯罪事實之證據方法，

被告對於證據能力無意見（本院卷第83頁），迄本院言詞辯

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，復經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，依刑

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，應認均有證據能力。
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

　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、地第1次返回、第2次返回、第

2次返回有進入陳嘉卉住家緊鄰門口之門內拿取包包，並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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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包拿至門外晒衣場，翻找包包內物品之事實，惟矢口否認

有何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，辯稱：因告訴人請伊代為修理筆

電與手錶，故伊就包包翻找係在找尋筆電與手錶等語。

　㈡被告坦承之上開事實，核與告訴人陳嘉卉之指訴大致相符

（警343卷第3至5頁），且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監視

器錄影畫面擷圖、本院113年5月22日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、

本院審理期日當庭擷圖在卷可稽（警343卷第7、15至23頁、

本院卷第117至133、185至193頁），此部分事實，首堪認

定。

　㈢被告第2次返回陳嘉卉住家時，徒手推開門，並進入屋內，

隨即手中拿取包包至晒衣場，翻找包包內之物品，自包包內

取出類似方形或長方形、薄薄之物，且有狀似掀、翻等動

作，復在衣架前，持續低頭就包包內翻找，時而轉頭觀望陳

嘉卉住家門口，時而彎腰或蹲下等情，業據本院勘驗監視器

錄影畫面屬實，有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

119、126至133頁）。被告第1次返回時間，為當日2時20分

許，而第1次返回時，陳嘉卉之包包放置在住家緊鄰門口之

「門內」地上，且遭竊現金中之其中1萬元放置在包包內之

存摺內，其餘2,800元放置在包包內之錢包內，住家之門未

上鎖等事實，業據陳嘉卉具結證述明確（本院卷第169、17

5、176、179頁），而陳嘉卉之包包確實放置在緊鄰門口之

「門內」地上，亦有照片擷圖附卷足憑（本院卷第191、193

頁）。陳嘉卉復證稱：伊與被告認識多年，當日唱歌聚會

時，被告坐在伊旁邊，案發前伊很信任被告，故聚會聊天時

有談及伊將現金放在包包內等語（本院卷第167、170、171

頁）。由是可知，第1次返回陳嘉卉住家前，被告在唱歌聚

會時即已知悉陳嘉卉將現金放在包包內，而第1次返回時，

因見到陳嘉卉包包放置在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，乃意圖為自

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始又第2次返

回，並著手實行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。

　㈣被告固辯稱第2次返回時，伊進入陳嘉卉住家拿取陳嘉卉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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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，係因陳嘉卉曾請伊代為修理筆電與手錶，故伊第2次返

回時將陳嘉卉包包攜帶離去云云，惟陳嘉卉證述：唱歌聚會

「前」之10月20日下午，伊將欲請被告代為修理之筆電與手

錶，放置在一個布織袋子，早已在花蓮火車站交付給被告，

該布織袋子並非本案包包，伊未曾將筆電放入本案包包內，

伊遭被告自屋內拿至門外晒衣場翻找之本案包包，伊於10月

21日8時許，發現竟遭被告放在門外晒衣場矮桌處等語（本

院卷第172至174、178頁），足見被告所辯第2次返回係欲拿

取陳嘉卉請其代為修理之筆電與手錶乙節，並非實在。況筆

電與手錶縱在陳嘉卉住家，被告自可利用陪同陳嘉卉返家之

第1次返回時，當場經陳嘉卉同意後拿取，縱第1次返回忘記

拿取，亦可嗣後連繫陳嘉卉後再擇日拿取即可，衡情自無在

未經陳嘉卉或其家人同意下，於夜闌人靜時，再度返回陳嘉

卉住處，擅自侵入住宅拿取他人物品之理，而且，如確出於

翻找筆電與手錶而自認理直氣壯，又何必趁四下無人，形跡

鬼祟，邊翻找邊望向陳嘉卉住家（本院卷第119頁），甚至

又將陳嘉卉之包包置放在晒衣場之矮桌處。被告所辯，不但

與事證不符，而且有違常情，洵屬卸責遁辭，自非可信。

　㈤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

科。

三、論罪科刑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

　　罪。

　㈡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，均應由檢察官

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，經法院踐行調查、辯論程

序，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（最高法

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57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檢察官主張

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，受徒刑執行完畢，於5年以內故意

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固構成累犯，然本院審酌被告

此部分構成累犯之前案，其犯罪型態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罪

質等，與本案均不相同，並非於一定期間內重複為同一罪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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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犯罪。被告為本案犯行時，尚難認被告具有特別之惡性，

或對於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未能收其成效，爰依司法院釋字第

775號解釋意旨，衡酌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，不因此而

加重其刑。
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

物，反以侵入住宅竊盜之非法方式為之，其法治觀念及自制

能力均薄弱，應予非難；並酌以其竊取之財物金額非微，竊

得之財物並未歸還告訴人，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，

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（本院卷第179頁），飾詞卸責之犯

後態度，前科累累且有多次財產犯罪之素行（見臺灣高等法

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；兼衡其自陳之教育程度、工作及家庭

生活狀況（本院卷第18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

之刑。

四、沒收

　　被告竊得之1萬2,800元，核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未據扣

案，既無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，亦未實際賠償告訴人，自應

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

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鴻達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韓茂山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邱正裕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
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

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
之日期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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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琬婷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
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

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六月以上五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
一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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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      告  李佳華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緝字第2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李佳華犯侵入住宅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拾月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捌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　實
李佳華與陳嘉卉為朋友關係，民國110年10月21日唱歌聚會結束後，李佳華陪同陳嘉卉搭乘計程車，於同日2時20分許，返回陳嘉卉位於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段0弄00號住家（下稱第1次返回）。李佳華見陳嘉卉之包包放置在該住家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於同日5時11分許，再次返回陳嘉卉住家（下稱第2次返回），推開未上鎖之門，侵入屋內徒手拿取上開置放在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之包包，並將包包拿至門外晒衣場翻找，徒手竊取包包內之現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2,800元，得手後離去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李佳華構成犯罪事實之證據方法，被告對於證據能力無意見（本院卷第83頁），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，復經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，應認均有證據能力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
　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、地第1次返回、第2次返回、第2次返回有進入陳嘉卉住家緊鄰門口之門內拿取包包，並將包包拿至門外晒衣場，翻找包包內物品之事實，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，辯稱：因告訴人請伊代為修理筆電與手錶，故伊就包包翻找係在找尋筆電與手錶等語。
　㈡被告坦承之上開事實，核與告訴人陳嘉卉之指訴大致相符（警343卷第3至5頁），且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、本院113年5月22日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、本院審理期日當庭擷圖在卷可稽（警343卷第7、15至23頁、本院卷第117至133、185至193頁），此部分事實，首堪認定。
　㈢被告第2次返回陳嘉卉住家時，徒手推開門，並進入屋內，隨即手中拿取包包至晒衣場，翻找包包內之物品，自包包內取出類似方形或長方形、薄薄之物，且有狀似掀、翻等動作，復在衣架前，持續低頭就包包內翻找，時而轉頭觀望陳嘉卉住家門口，時而彎腰或蹲下等情，業據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屬實，有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119、126至133頁）。被告第1次返回時間，為當日2時20分許，而第1次返回時，陳嘉卉之包包放置在住家緊鄰門口之「門內」地上，且遭竊現金中之其中1萬元放置在包包內之存摺內，其餘2,800元放置在包包內之錢包內，住家之門未上鎖等事實，業據陳嘉卉具結證述明確（本院卷第169、175、176、179頁），而陳嘉卉之包包確實放置在緊鄰門口之「門內」地上，亦有照片擷圖附卷足憑（本院卷第191、193頁）。陳嘉卉復證稱：伊與被告認識多年，當日唱歌聚會時，被告坐在伊旁邊，案發前伊很信任被告，故聚會聊天時有談及伊將現金放在包包內等語（本院卷第167、170、171頁）。由是可知，第1次返回陳嘉卉住家前，被告在唱歌聚會時即已知悉陳嘉卉將現金放在包包內，而第1次返回時，因見到陳嘉卉包包放置在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，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始又第2次返回，並著手實行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。
　㈣被告固辯稱第2次返回時，伊進入陳嘉卉住家拿取陳嘉卉包包，係因陳嘉卉曾請伊代為修理筆電與手錶，故伊第2次返回時將陳嘉卉包包攜帶離去云云，惟陳嘉卉證述：唱歌聚會「前」之10月20日下午，伊將欲請被告代為修理之筆電與手錶，放置在一個布織袋子，早已在花蓮火車站交付給被告，該布織袋子並非本案包包，伊未曾將筆電放入本案包包內，伊遭被告自屋內拿至門外晒衣場翻找之本案包包，伊於10月21日8時許，發現竟遭被告放在門外晒衣場矮桌處等語（本院卷第172至174、178頁），足見被告所辯第2次返回係欲拿取陳嘉卉請其代為修理之筆電與手錶乙節，並非實在。況筆電與手錶縱在陳嘉卉住家，被告自可利用陪同陳嘉卉返家之第1次返回時，當場經陳嘉卉同意後拿取，縱第1次返回忘記拿取，亦可嗣後連繫陳嘉卉後再擇日拿取即可，衡情自無在未經陳嘉卉或其家人同意下，於夜闌人靜時，再度返回陳嘉卉住處，擅自侵入住宅拿取他人物品之理，而且，如確出於翻找筆電與手錶而自認理直氣壯，又何必趁四下無人，形跡鬼祟，邊翻找邊望向陳嘉卉住家（本院卷第119頁），甚至又將陳嘉卉之包包置放在晒衣場之矮桌處。被告所辯，不但與事證不符，而且有違常情，洵屬卸責遁辭，自非可信。
　㈤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
　　罪。
　㈡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，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，經法院踐行調查、辯論程序，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57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檢察官主張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，受徒刑執行完畢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固構成累犯，然本院審酌被告此部分構成累犯之前案，其犯罪型態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罪質等，與本案均不相同，並非於一定期間內重複為同一罪質之犯罪。被告為本案犯行時，尚難認被告具有特別之惡性，或對於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未能收其成效，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衡酌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，不因此而加重其刑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反以侵入住宅竊盜之非法方式為之，其法治觀念及自制能力均薄弱，應予非難；並酌以其竊取之財物金額非微，竊得之財物並未歸還告訴人，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，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（本院卷第179頁），飾詞卸責之犯後態度，前科累累且有多次財產犯罪之素行（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；兼衡其自陳之教育程度、工作及家庭生活狀況（本院卷第18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四、沒收
　　被告竊得之1萬2,800元，核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未據扣案，既無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，亦未實際賠償告訴人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鴻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韓茂山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邱正裕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琬婷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
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。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易字第96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李佳華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緝字第22
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李佳華犯侵入住宅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拾月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捌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
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　實
李佳華與陳嘉卉為朋友關係，民國110年10月21日唱歌聚會結束
後，李佳華陪同陳嘉卉搭乘計程車，於同日2時20分許，返回陳
嘉卉位於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段0弄00號住家（下稱第1次返回）。
李佳華見陳嘉卉之包包放置在該住家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，竟意
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於同日5時11
分許，再次返回陳嘉卉住家（下稱第2次返回），推開未上鎖之
門，侵入屋內徒手拿取上開置放在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之包包，
並將包包拿至門外晒衣場翻找，徒手竊取包包內之現金新臺幣（
下同）1萬2,800元，得手後離去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李佳華構成犯罪事實之證據方法，
    被告對於證據能力無意見（本院卷第83頁），迄本院言詞辯
    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，復經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，依刑
   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，應認均有證據能力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
　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、地第1次返回、第2次返回、第2
    次返回有進入陳嘉卉住家緊鄰門口之門內拿取包包，並將包
    包拿至門外晒衣場，翻找包包內物品之事實，惟矢口否認有
    何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，辯稱：因告訴人請伊代為修理筆電
    與手錶，故伊就包包翻找係在找尋筆電與手錶等語。
　㈡被告坦承之上開事實，核與告訴人陳嘉卉之指訴大致相符（
    警343卷第3至5頁），且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監視器
    錄影畫面擷圖、本院113年5月22日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、本
    院審理期日當庭擷圖在卷可稽（警343卷第7、15至23頁、本
    院卷第117至133、185至193頁），此部分事實，首堪認定。
　㈢被告第2次返回陳嘉卉住家時，徒手推開門，並進入屋內，隨
    即手中拿取包包至晒衣場，翻找包包內之物品，自包包內取
    出類似方形或長方形、薄薄之物，且有狀似掀、翻等動作，
    復在衣架前，持續低頭就包包內翻找，時而轉頭觀望陳嘉卉
    住家門口，時而彎腰或蹲下等情，業據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
    畫面屬實，有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119
    、126至133頁）。被告第1次返回時間，為當日2時20分許，
    而第1次返回時，陳嘉卉之包包放置在住家緊鄰門口之「門
    內」地上，且遭竊現金中之其中1萬元放置在包包內之存摺
    內，其餘2,800元放置在包包內之錢包內，住家之門未上鎖
    等事實，業據陳嘉卉具結證述明確（本院卷第169、175、17
    6、179頁），而陳嘉卉之包包確實放置在緊鄰門口之「門內
    」地上，亦有照片擷圖附卷足憑（本院卷第191、193頁）。
    陳嘉卉復證稱：伊與被告認識多年，當日唱歌聚會時，被告
    坐在伊旁邊，案發前伊很信任被告，故聚會聊天時有談及伊
    將現金放在包包內等語（本院卷第167、170、171頁）。由
    是可知，第1次返回陳嘉卉住家前，被告在唱歌聚會時即已
    知悉陳嘉卉將現金放在包包內，而第1次返回時，因見到陳
    嘉卉包包放置在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，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
    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始又第2次返回，並著手
    實行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。
　㈣被告固辯稱第2次返回時，伊進入陳嘉卉住家拿取陳嘉卉包包
    ，係因陳嘉卉曾請伊代為修理筆電與手錶，故伊第2次返回
    時將陳嘉卉包包攜帶離去云云，惟陳嘉卉證述：唱歌聚會「
    前」之10月20日下午，伊將欲請被告代為修理之筆電與手錶
    ，放置在一個布織袋子，早已在花蓮火車站交付給被告，該
    布織袋子並非本案包包，伊未曾將筆電放入本案包包內，伊
    遭被告自屋內拿至門外晒衣場翻找之本案包包，伊於10月21
    日8時許，發現竟遭被告放在門外晒衣場矮桌處等語（本院
    卷第172至174、178頁），足見被告所辯第2次返回係欲拿取
    陳嘉卉請其代為修理之筆電與手錶乙節，並非實在。況筆電
    與手錶縱在陳嘉卉住家，被告自可利用陪同陳嘉卉返家之第
    1次返回時，當場經陳嘉卉同意後拿取，縱第1次返回忘記拿
    取，亦可嗣後連繫陳嘉卉後再擇日拿取即可，衡情自無在未
    經陳嘉卉或其家人同意下，於夜闌人靜時，再度返回陳嘉卉
    住處，擅自侵入住宅拿取他人物品之理，而且，如確出於翻
    找筆電與手錶而自認理直氣壯，又何必趁四下無人，形跡鬼
    祟，邊翻找邊望向陳嘉卉住家（本院卷第119頁），甚至又
    將陳嘉卉之包包置放在晒衣場之矮桌處。被告所辯，不但與
    事證不符，而且有違常情，洵屬卸責遁辭，自非可信。
　㈤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
    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
　　罪。
　㈡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，均應由檢察官
    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，經法院踐行調查、辯論程序
    ，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（最高法院
    111年度台上字第557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檢察官主張被
    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，受徒刑執行完畢，於5年以內故意再
    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固構成累犯，然本院審酌被告此
    部分構成累犯之前案，其犯罪型態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罪質
    等，與本案均不相同，並非於一定期間內重複為同一罪質之
    犯罪。被告為本案犯行時，尚難認被告具有特別之惡性，或
    對於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未能收其成效，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
    5號解釋意旨，衡酌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，不因此而加
    重其刑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
    物，反以侵入住宅竊盜之非法方式為之，其法治觀念及自制
    能力均薄弱，應予非難；並酌以其竊取之財物金額非微，竊
    得之財物並未歸還告訴人，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，
    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（本院卷第179頁），飾詞卸責之犯
    後態度，前科累累且有多次財產犯罪之素行（見臺灣高等法
   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；兼衡其自陳之教育程度、工作及家庭
    生活狀況（本院卷第18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
    之刑。
四、沒收
　　被告竊得之1萬2,800元，核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未據扣
    案，既無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，亦未實際賠償告訴人，自應
   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
   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鴻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韓茂山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邱正裕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
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
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
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琬婷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
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六月以上五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。

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易字第96號
公  訴  人 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李佳華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緝字第2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李佳華犯侵入住宅竊盜罪，處有期徒刑拾月。
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貳仟捌佰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　實
李佳華與陳嘉卉為朋友關係，民國110年10月21日唱歌聚會結束後，李佳華陪同陳嘉卉搭乘計程車，於同日2時20分許，返回陳嘉卉位於花蓮縣○○市○○路0段0弄00號住家（下稱第1次返回）。李佳華見陳嘉卉之包包放置在該住家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於同日5時11分許，再次返回陳嘉卉住家（下稱第2次返回），推開未上鎖之門，侵入屋內徒手拿取上開置放在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之包包，並將包包拿至門外晒衣場翻找，徒手竊取包包內之現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萬2,800元，得手後離去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判決引用採為認定被告李佳華構成犯罪事實之證據方法，被告對於證據能力無意見（本院卷第83頁），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，復經審酌並無不適當之情形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，應認均有證據能力。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
　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時、地第1次返回、第2次返回、第2次返回有進入陳嘉卉住家緊鄰門口之門內拿取包包，並將包包拿至門外晒衣場，翻找包包內物品之事實，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，辯稱：因告訴人請伊代為修理筆電與手錶，故伊就包包翻找係在找尋筆電與手錶等語。
　㈡被告坦承之上開事實，核與告訴人陳嘉卉之指訴大致相符（警343卷第3至5頁），且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、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、本院113年5月22日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、本院審理期日當庭擷圖在卷可稽（警343卷第7、15至23頁、本院卷第117至133、185至193頁），此部分事實，首堪認定。
　㈢被告第2次返回陳嘉卉住家時，徒手推開門，並進入屋內，隨即手中拿取包包至晒衣場，翻找包包內之物品，自包包內取出類似方形或長方形、薄薄之物，且有狀似掀、翻等動作，復在衣架前，持續低頭就包包內翻找，時而轉頭觀望陳嘉卉住家門口，時而彎腰或蹲下等情，業據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屬實，有勘驗筆錄暨影像擷圖在卷可佐（本院卷第119、126至133頁）。被告第1次返回時間，為當日2時20分許，而第1次返回時，陳嘉卉之包包放置在住家緊鄰門口之「門內」地上，且遭竊現金中之其中1萬元放置在包包內之存摺內，其餘2,800元放置在包包內之錢包內，住家之門未上鎖等事實，業據陳嘉卉具結證述明確（本院卷第169、175、176、179頁），而陳嘉卉之包包確實放置在緊鄰門口之「門內」地上，亦有照片擷圖附卷足憑（本院卷第191、193頁）。陳嘉卉復證稱：伊與被告認識多年，當日唱歌聚會時，被告坐在伊旁邊，案發前伊很信任被告，故聚會聊天時有談及伊將現金放在包包內等語（本院卷第167、170、171頁）。由是可知，第1次返回陳嘉卉住家前，被告在唱歌聚會時即已知悉陳嘉卉將現金放在包包內，而第1次返回時，因見到陳嘉卉包包放置在緊鄰門口之門內地上，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始又第2次返回，並著手實行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。
　㈣被告固辯稱第2次返回時，伊進入陳嘉卉住家拿取陳嘉卉包包，係因陳嘉卉曾請伊代為修理筆電與手錶，故伊第2次返回時將陳嘉卉包包攜帶離去云云，惟陳嘉卉證述：唱歌聚會「前」之10月20日下午，伊將欲請被告代為修理之筆電與手錶，放置在一個布織袋子，早已在花蓮火車站交付給被告，該布織袋子並非本案包包，伊未曾將筆電放入本案包包內，伊遭被告自屋內拿至門外晒衣場翻找之本案包包，伊於10月21日8時許，發現竟遭被告放在門外晒衣場矮桌處等語（本院卷第172至174、178頁），足見被告所辯第2次返回係欲拿取陳嘉卉請其代為修理之筆電與手錶乙節，並非實在。況筆電與手錶縱在陳嘉卉住家，被告自可利用陪同陳嘉卉返家之第1次返回時，當場經陳嘉卉同意後拿取，縱第1次返回忘記拿取，亦可嗣後連繫陳嘉卉後再擇日拿取即可，衡情自無在未經陳嘉卉或其家人同意下，於夜闌人靜時，再度返回陳嘉卉住處，擅自侵入住宅拿取他人物品之理，而且，如確出於翻找筆電與手錶而自認理直氣壯，又何必趁四下無人，形跡鬼祟，邊翻找邊望向陳嘉卉住家（本院卷第119頁），甚至又將陳嘉卉之包包置放在晒衣場之矮桌處。被告所辯，不但與事證不符，而且有違常情，洵屬卸責遁辭，自非可信。
　㈤綜上所述，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，應依法論科。
三、論罪科刑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
　　罪。
　㈡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，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，經法院踐行調查、辯論程序，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57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檢察官主張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，受徒刑執行完畢，於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，固構成累犯，然本院審酌被告此部分構成累犯之前案，其犯罪型態、犯罪動機、手段、罪質等，與本案均不相同，並非於一定期間內重複為同一罪質之犯罪。被告為本案犯行時，尚難認被告具有特別之惡性，或對於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未能收其成效，爰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，衡酌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，不因此而加重其刑。
　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，反以侵入住宅竊盜之非法方式為之，其法治觀念及自制能力均薄弱，應予非難；並酌以其竊取之財物金額非微，竊得之財物並未歸還告訴人，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損害，告訴人對於量刑之意見（本院卷第179頁），飾詞卸責之犯後態度，前科累累且有多次財產犯罪之素行（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；兼衡其自陳之教育程度、工作及家庭生活狀況（本院卷第182頁）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四、沒收
　　被告竊得之1萬2,800元，核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，未據扣案，既無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，亦未實際賠償告訴人，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蔡勝浩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張君如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黃鴻達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韓茂山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邱正裕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(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)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，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，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琬婷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
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
犯前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：
一、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。


